
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、《银

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》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

导意见》及《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

司章程》）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公开、公正、客观的原则，对公

司有关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公司稳定股价方案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公司采取不回购股票、由持股 5%以上（包括上市前持

股 5%及以上）的股东在符合银保监会对本公司股东资格的相关规定

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增持股票的稳定股价措施充分考虑了实际情况

和相关措施的可行性，符合法律法规、监管要求和《上海农村商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境内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股票并上市

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》的规定，能切实履行稳定股价义务，有利于

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程序合法有效。我们同意本次

稳定股价的方案。 

二、关于聘任沈栋先生为公司副行长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沈栋先生具备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；

本次副行长的提名及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

定；同意董事会聘任沈栋先生为公司副行长。 

三、关于公司职业经理人薪酬和考核指标的独立意见 

我们认为职业经理人薪酬和考核指标符合《公司法》及本公司《进

一步深化职业经理人薪酬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相关政策的规定；同意



董事会提交的《关于公司职业经理人薪酬和考核指标的议案》。 

四、关于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、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

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我们同意给予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统一授信额

度 51.5亿元，给予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统一授信额度 19亿元。

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商业银行正常交易业务，具体交易条款按公平原则

协商订立。相关条款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银保监会等监管机

构的要求，交易公允，没有发现损害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。本次关联

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，不存在

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。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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